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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其在新闻领域的广泛应用已成为瞩目焦点。同时，人工智能新闻的著作

权是否存在，人工智能新闻的“作者”身份以及权责归属等问题也引发了较大的争议。本研究以国内首

例人工智能新闻侵权案件——“Dreamwriter案”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学术界与业界对此案的观点

和争议，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技术、法规和伦理三个维度，提出了人工智能新闻著作权保护的三条路径选

择：一是发挥技术优势，加强作品质量与保护；二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权责主体；三是强化传媒

伦理观，提高生产者责任感，以期为解决人工智能新闻的著作权问题提供参考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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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its widespread application in 
the field of journalism has become a focal point of attention. Simultaneously, significant controversy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5383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5383
https://www.hanspub.org/


张颖凌 
 

 

DOI: 10.12677/ojls.2024.125383 2706 法学 
 

surrounds the existence of copyright for AI-generated news, as well as issues related to the attri-
bution of authorship and the allocation of associated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This study focus-
es on the inaugural domestic case of infringement concerning AI-generated news, known as the 
“Dreamwriter” case, and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s the viewpoints and controversies within both 
academia and industry. Building upon this foundation, the paper integrates insights from tech-
nology, regulations, and ethics to propose three pathways for safeguarding the copyright of AI- 
generated news: firstly, leveraging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and protection 
of works; secondly, refining pertinent legal frameworks to delineate the entities responsible for 
rights and obligations; thirdly, reinforcing media ethics to augment the sense of accountability 
among producers. The aim is to furnish references and guidance for resolving the copyright issues 
surrounding AI-generated news.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s, Copyright, Dreamwriter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1956 年，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在达特茅斯会议上首次提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这一术语，并将其定义为“让机器行为看起来像人类智能行为一样”[1]。如今，人工智能已经历经了

近 70 年的发展历程，正在进入以深度学习为标志的第三次发展高潮。在新闻报道领域，人工智能技术被

广泛使用。基于先进的计算技术，人工智能可以自主抓取有价值的数据和信息，进而从中提取关键要素，

自动生成深度且完善的新闻稿件。此外，人工智能系统通过对实时数据流的深入分析，能够迅速生成实

时新闻报道。这种实时性报道对于紧急事件和迅速变化的情境尤为重要，保障了公众能够及时获知最新

信息。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生成领域的广泛应用不仅在提高生产效率方面取得显著成果，同时也催生了

新的报道范式和形式，推动着新闻业不断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挑战。 
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领域的广泛应用也引发了一系列伦理和法律问题。自动化生成新闻可能

导致虚假信息的传播，因为算法可能无法始终正确地评估和验证信息的真实性。其次，在自动化新闻生

产中，大量个人数据可能被用于个性化内容推荐，这将引发隐私问题。而引发大量关注的“Dreamwriter”
案提醒众人人工智能生成新闻时涉及到的著作权问题。根据著作权法，创作权属于作者。然而，在人工

智能情境下，“作者”的身份变得模糊不清，是算法的开发者、运营者，还是训练数据的提供者，或者

是人工智能系统本身，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如果人工智能系统生成的新闻稿件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权，

相关法律责任应该由谁承担又是一个重大问题。因此，在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建立能够有

效解决权利纠纷、平衡各方利益、保障相关法益且逻辑自洽的规范制度，是立法和司法迫切需要解决的

问题。 

2. 人工智能新闻概念及著作权 

2.1. 人工智能新闻的概念 

广义的人工智能认为任何具有智能特征或表现的人造物都应属于人工智能范围[2]。狭义的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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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其重点是模拟人类智能，特别关注机器学习这一子领域，侧重于训练机

器从数据中学习、识别和做出后续判断，过程中减少或无需人工干预[3]。人工智能新闻的研究正是在狭

义人工智能范畴内展开的。虽然人工智能新闻在学界仍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概念，部分学者会将其称为“机

器新闻”[4]、“机器人写作”[5]或“智能化新闻”等。但通过总结和分析这些不同的定义，就会发现学

者们普遍认同人工智能“作为智能化的机器程序”和“表现出与人类智能相近的功能”这两大特点[6]。
因此，归纳下来，人工智能新闻就是依托于大数据、算法算力等人工智能技术，通过人工激发或自我激

发，自主完成选题、策划及撰写等各环节，生成符合特定要求的新闻作品的高度智能化新闻生产模式。 

2.2. 人工智能新闻的生成逻辑 

人工智能新闻的生成路径高度依托于算法与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大致分为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文

本生成和智能分发四个步骤。首先，人工智能会在广泛的渠道中主动抓取数据；其次，通过算法技术对

数据进行筛选、计算、分析与处理，提炼出有价值的信息内容作为新闻报道的素材；接着，在确定好新

闻选题和撰稿素材后，撰稿机器人会开始具体文本的撰写；最后，依托不同受众的用户画像和标签，将

生成的新闻精准地推送给目标读者[7]。以本研究的案例 Dreamwriter 生成新闻的过程为例，首先，

Dreamwriter 会通过数据处理系统广泛收集不同数据，而后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分析数据，筛选出有价值的

数据并归入待检测数据库；接着，提前设定好的规则引擎和触发条件会推动 Dreamwriter 在满足新闻生成

条件时进入写作引擎模块撰写文章；最后，Dreamwriter 会对新闻进行审核校对并分发到相关平台上进行

发表。 

2.3. 人工智能新闻的著作权认定现状 

著作权是作者对其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8]。学界通常将著作权的主体

限定为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在大多数学者看来，根据现行的著作权规范，“作者”通常被定义

为法律意义上的自然人，并不能将其外延扩展到人工智能[9]。然而，很明显，人工智能的创造物在逻辑

结构上已经颠覆了著作权法规范中原本互为证成的“作者–作品”这一概念，著作权法应当回应人工智

能是否具备或等效于自然人的权利主体资格。此外，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作品”需要满足“独创性”

的实质要件和“可复制性”的形式要件[10]。显然，人工智能新闻是具备“可复制性”的，并且在生成过

程中涉及到对于数据的自主处理和文本内容的策划，因此呈现出的新闻并不会局限于简单的事实陈述，

而是表现出一定的“独创”色彩。因此，探讨具备独创性的人工智能新闻的著作权问题是必要的。 

2.4. 人工智能新闻的著作权问题类型 

基于著作权法规定与人工智能生成新闻特点，可以将人工智能新闻的著作权问题分为三类：软件本

身的著作权保护、辅助创作的著作权侵害、自主创作的著作权认定[11]。第一，人工智能编辑软件通常由

多个智能计算机软件组成，涵盖算法设计、数据整合、语音识别、图像处理等功能，具有自主编辑文字、

图片、音频、视频等素材的综合性特点，这种复合性结构导致著作权保护需要考虑不同类型的智能计算

机软件是否具备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可能性。第二，虽然人工智能辅助创作的主体仍然是人类，但是算法

驱动的人工智能软件可能会引发“洗稿”、“算法黑箱”与“算法作恶”等超越现行著作权标准的权益

侵害问题。第三，人工智能自主创作的著作权认定困境源于人工智能主体资格的缺失。传统著作权理论

以人类独创性作品为基础，而人工智能作为创造物，生成的内容是客体生成之客体。这对传统主、客体

框架构成挑战。本研究所选取的“Dreamwriter 案”涉及到人工智能自主生成稿件的著作权认定是否能根

据《著作权法》的具体条款来裁定，因此接下来的研究将围绕第三个问题类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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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工智能新闻著作权保护面临的困境 

3.1. “Dreamwriter 案” 

2015 年，腾讯财经开发了一款名为 Dreamwriter 的自动写作新闻软件，其主要功能是在第一时间自

动生成新闻稿件，并迅速输出分析与研判结果。该系统采用先进的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技术，能够

理解大量的数据，并以高效的方式将信息转化为清晰、准确的新闻报道。2018 年 8 月 20 日，腾讯证券

网站登出了一篇由 Dreamwriter 自动完成的财经报道文章，并在文章末尾注明“本文由腾讯机器人

Dreamwriter 自动撰写”。同日，上海盈讯科技在其运营的“网贷之家”网站发布了一篇完全相同的文章。

腾讯认为，盈讯科技侵犯了自身的著作权，并指控其使用涉案文章来获取网络流量的行为构成了不正当

竞争。腾讯遂将盈讯科技诉至深圳市南山区法院，请求法院判令盈讯立即停止通过信息网络对外传播该

文章，并要求其在官方网站“网贷之家”的首页显著位置连续一个月刊登改正其侵权行为的声明。 
2019 年 12 月 24 日，深圳市南山区法院就该案件作出判决，认定写作机器人 Dreamwriter 生成的文

章具有一定的独创性。首先，涉案文章发布于腾讯网证券频道上，且注明“本文由腾讯机器人 Dreamwriter
自动撰写”，明确了涉案文章由腾讯公司对外承担责任。涉案文章由腾讯主创团队运用 Dreamwriter 软件

完成，属于腾讯主持创作的法人作品，其著作权由腾讯享有。法院认定盈讯科技未经许可向公众提供被

诉侵权文章内容，属于侵害了腾讯享有的著作权中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鉴于以上，法院判决盈讯科技赔

偿腾讯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的维权费用人民币 1500 元。至于腾讯要求盈讯在其公司网站首页刊登声明以

消除影响的诉讼请求，因缺乏证据证明盈讯的侵权行为对腾讯的商誉或腾讯就涉案作品所享有的著作人

身权造成损害，故法院未予支持。此外，由于法院已经根据《著作权法》的具体条款对腾讯予以救济，

不再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条件，因此法院的最终判决未支持腾讯主张的盈讯构成不正当竞争

行为的诉讼主张。Dreamwriter 案系法院首次肯定人工智能生成稿件的“作品”属性，因此被认定为人工

智能新闻著作权第一案[12]。 

3.2. 人工智能新闻的著作权存在与否 

虽然“Dreamwriter 案”的判决结果在法律层面上认定了涉案文章的著作权，但学界对于人工智能生

成的新闻作品是否拥有著作权仍然充满了争议。有学者认为，虽然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内容在表现形式上

与自然人创作的作品类似，但“都是应用算法、规则和模板的结果，不能体现创作者独特的个性”[13]，
也有学者认为这些人工智能生成物“不具有财产的稀缺性”[14]，因而不能认定为作品，不具备“可版权

性”。也有不少学者持相反的意见，认为将人工智能生成物视为“非作品”的观点“与社会现实不符、

与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精神相悖、与法的价值矛盾”[15]。人工智能所生成的新闻虽然生产主体存在特殊

性，但它作为作品的客观性并不能被否认，因此在判定著作权时也不能将其划分出作品的范畴。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虽然现行的著作权法不能完全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但这应该是实然

状态，而不是应然状态，未来应当通过对著作权制度的修正将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纳入保护范围[16]。如

提出“如何对现有知识产权理论和法律体系进行调整，为 AI 文本或其他 AI 作品，包括 AI 美术作品、音

乐作品等，提供合理且必要的权利保护体系，已经是目前较为迫切的命题。”[17]“在《著作权法》体系

下寻求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保护，能最大程度弱化法律修正可能带来的冲击和不适，符合时代和法

律发展的双重规律。”[18] 

3.3. 人工智能新闻的主体性困境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学术界开始关注人工智能是否能在法律意义上被赋予独立的主体地位，

由此著作权法中关于作者身份的界定也变得模糊不清。首先，确定作者主体身份的重要标准之一在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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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是否具备自主进行创作活动的能力。换句话说，只有作品属于作者自身的智力创作成果时才能受到

著作权法的保护。创作活动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作者的身份在完成作品的创作那一刻起就能够

确定[19]。其次，能否完整享受权利并负担义务是确认作者主体地位的重要标准。德国法学家拉伦茨主张，

法律关系是基于一个共同目标而结合在一起的各种权利、义务和其他约束的总和[20]。在著作权法律关系

中，作者是法律主体，其身份认定应以是否具备权利能力、是否能够完整享受权利并负担义务为判断依

据。 
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嵌入，作者主体呈现出更为复杂化、细致化、分类化。一种观点认为人工智

能生成作品的主体是算法使用者。支持这个观点的学者强调著作权法体系对于作品“智力性”特征的重

点关注，因此只有符合“智力性”要求的对象才能成为著作权保护的客体。而智力成果是人特有的独创

性劳动产物，因此算法技术的使用者才是人工智能生成物真正的作者。其次支持者较多的是算法设计者

论。鉴于机器依赖于人类预设的控制、指示、操作和监控程序，其生成的内容本质上反映了人的思维与

行为模式。因此，机器的创造者或设计者应当被视为版权所有人[21]。第三种观点是将主体确定为人工智

能的实质投资者。著作权法最初根据洛克的财产权理论，将作品权利归属于创作作品的作者，体现了“谁

创作，谁拥有”的底层逻辑；其次，基于价值增殖理论，当投资作用远大于智力因素时，对权利归属的

认定就首要考虑内容产生过程中的实质性投资主体[22]。 

3.4. 人工智能新闻的权责归属纷争 

我国《著作权法》(2020 年修正)第九条规定，著作权人包括作者和其他依法享有著作权的自然人、法

人或非法人组织。在“Dreamwriter 案”中，法院认定涉案文章是由腾讯主持的多团队、多人分工形成的

整体智力创作，且文章末尾注明“本文由腾讯机器人 Dreamwriter 自动撰写”，因此将其认定为权责归属

腾讯的法人作品 1。虽然这一判决结果推动了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著作权归属的司法探索，但并没有在学

术界达成共识。在“Dreamwriter 案”中，虽然法院赋予人工智能生成文本著作权，但并没有将新闻机器

人判定为作者，而是将作者的角色安排给软件背后的人类团队，这一解释体现出人工智能新闻创作主体

与法律认定主体不一致的矛盾。因此，对于人工智能新闻的权利归属问题仍然存在争议。 
有观点认为人工智能新闻著作权责划分应坚持“操作人优先”原则[23]，即“Dreamwriter 案”涉案

文本的著作权相关权责应归属于 Dreamwriter 的软件开发者或使用者。因为该软件的内容生成逻辑设定是

由开发者设计的，开发者就有成为著作权人的可能。但是这一权责划分存在几个问题；首先，软件开发

者已经获得了该软件的版权和专利认真，再次获得著作权就涉及到权利重复；其次，软件开发者的工作

以算法代码为核心，与形成的文本结果是存在差异的；最后，从鼓励创作和传播的初衷来看，将权利赋

予软件开发者或无法有效激励创作[24]。此外，还有观点认为可以直接赋予新闻机器人完整或有限的人格。

随着未来科技的进步，人类社会将进入“强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将具备深度学习、自主决策和适

应环境的能力，未来可能独立于发明者形成自主的意愿和表达能力[25]。 

4. 人工智能新闻著作权保护的应然路径选择 

4.1. 发挥技术优势，加强作品质量与保护 

目前，人工智能新闻的生产逻辑和路径已经实现了全智能化，然而自动化的流程忽略了传统的“把

关”，给人工智能新闻产品的质量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将传统的“把关”环节融入生产流程

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在人工智能新闻的“把关”中，由于事实数据与其他数据的体量巨大，仅靠“把

关人”进行著作权风险排查难度较大，也不切实际。因此，要充分发挥技术在防范人工智能新闻侵权方

 

 

1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 0305 民初 14004~14007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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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优势。一方面，可开发和完善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识别技术的自动纠错式防范侵权软件和程序；

另一方面，可利用区块链防篡改、可溯源等技术，通过自动标注机器人所抓取内容的出处，表示引用而

非抄袭，切实体现技术向善的原则[7]。 
区块链技术还可以运用到其他层面，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作品的管理和保护。一种可能的举措是设

立人工智能作品的标注制度，通过数字登记对智能作品进行管理。对于享有著作权的非事实性智能新闻

作品，可以进行分类登记，并归入不同的数据库。在这一过程中，还可以标注哪些作品是供机器学习使

用的数据库资料，以便通过比对数据库作品来判断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在技术层面上，遵循算法透明

性原则是至关重要的。这意味着软件编程者在算法设定中应该融入著作权法中有关作品独创性、复制、

合理使用等原则。通过增强算法的公开性和可解释性，可以使人工智能在创作中明确行为的边界，从根

本上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 
此外，为了更全面地管理智能新闻作品，可以考虑建立包含详细信息的元数据，包括作者、生成时

间、用途等。这些元数据可以在区块链上进行记录，形成可追溯、不可篡改的数据链，为权利归属和合

法使用提供更多的依据。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更好地平衡人工智能创作的便利性和著作权保护的需要，

推动技术与法律的有机结合。 

4.2.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权责主体 

现行法律法规对人工智能生成文本著作权侵权行为的认定面临诸多困难，从外部原因来看，人工智

能生成文本是否构成作品，以及人工智能生成文本的著作权主体仍然存在较大差异；从内部原因来看，

2020 年第三次修正的《著作权法》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中与人工智能生成文本相关的著作权法条

相对空白，缺乏统一的司法判定标准。因此，与时俱进地完善与革新相关法律法规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可以将“避风港原则”运用于人工智能新闻著作权的保护中。“避风港原则”，亦称“通知

删除原则”，是指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在提供网络空间服务中发现著作权侵权时，如在合理时间内采取及

时删除侵权内容或链接等措施，就不视为侵权的原则[26]。“避风港原则”在国际上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

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等相关条款对这一原则也进行了确

认。当涉及到人工智能新闻侵犯他人著作权，或是他人侵犯人工智能新闻的著作权时，可以通过联系其

背后的新闻单位法人在合理时间内删除相关的链接和新闻报道。这样既保护了著作权主体的合法权益，

又为当前我国在弱人工智能时代下机器人拟人化、人格化的发展不足提供了一定的包容空间[7]。 
此外，邻接权保护也是推动人工智能新闻著作权保护制度更为完善的一个思路。著作权主要是为了

保护创作者的权益，而邻接权则是为了保护传播者的权益[27]，通常适用于传播者在作品产出后进行大众

传播时付出的创造性劳动。邻接权的使用旨在保护传播者对人工智能系统的投资，以及新闻从业人员对

生成稿的再创造劳动。在邻接权的模式下，人工智能只是一种技术手段，权利归属于调整生成内容并进

行大众传播的新闻机构[28]。 

4.3. 强化传媒伦理观，提生产者责任感 

归根到底，技术只是工具，创造和使用技术的人才是问题关键所在，因此解决人工智能新闻的侵权

问题仍然要从“人”的角度出发。“弱人工智能时代”的传媒伦理观不应只强调显性的技术伦理和职业

伦理，还要关注到隐性的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树立以人为本的媒介技术伦理观[29]。 
责任伦理观对于引导行为主体在任何决策和行动中更为谨慎考虑有重大作用。当将责任伦理观纳入

新闻传播生产过程，特别是人工智能新闻的制作与传播中时，其价值进一步显现。首先，责任伦理观有

助于培养传媒从业人员的责任感，让其时刻关注到自身行为对社会、受众和整体媒体环境可能带来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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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其次，引入责任伦理观可强化版权保护意识。从业人员在考虑创作、使用和传播人工智能新闻时，

会更加注重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减少潜在的侵权行为。此外，强调责任伦理观对技术制造者也有着规

范作用，能积极敦促他们更加谨慎地设计、使用和维护技术。这不仅有助于降低技术中的潜在偏见，还

能减少因算法不公正而引发的社会争议。 
信念伦理注重于行为主体内在的信仰、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对于塑造行为主体的决策和行为具有深

远影响。引入信念伦理有助于引导生产者在创作过程中明确自身的价值取向，建立以尊重创作者权益、

促进创新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与此同时，信念伦理对于激发人工智能新闻生产者的社会责任感有重要作

用，能使其在创作过程中考虑社会公正和公平，这有助于构建公平的著作权生态。 

5. 结束语 

法律的功能不仅在于定纷止争，更在于对人的行为产生指引作用。当面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立法

时，不仅需要依靠事实和逻辑判断，还需要进行价值选择。当未来进入“强人工智能时代”时，人工智

能会形成产业化的发展，立法必须回归初衷，在考察生产机制的前提下充分考量法律所要保护的价值。

在这个过程中，比较各种路径的优劣势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采纳最能够有效保护各种价值、平衡各相

关主体利益、最有利于立法目的实现且逻辑自洽的路径是制定法律的关键。这需要深入研究并综合考虑

法律、伦理和社会经济等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 
围绕“Dreamwriter”案的讨论不仅对解决人工智能生成稿件的权利纠纷有所启发，同时对解决人工

智能生成专利、商标等其他人类智力成果的权利争议以及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给现行立法提出的问题和挑

战也具有参考价值。在新的法律框架下，需要考虑如何保护创作者权益、平衡技术创新和社会公益，以

确保法律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因此，对人工智能相关法规的发展应该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以适应科

技进步和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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